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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文章立足国家提出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要求,剖析当前在国土空间规划

改革背景下,海洋空间规划面临的主要挑战及调整的方向,以期为构建科学的海洋空间规划体系

提供建议和参考。研究认为未来的海洋空间规划,必须准确把握陆域和海域空间治理的整体性和

独特性,加强陆海统筹,协调匹配陆海主体功能定位、空间格局划定、开发强度管控、发展方向和管

制原则设计、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,促进陆海一体化发展和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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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
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是国土空间治理体制改革

的重要内容,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

务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空

间治理能力逐步向科学化、系统化、法制化迈进。主

体功能区的基础地位得到确立,主体功能区将作为国

土空间开发布局规划的总图和空间管制政策的依据,

其他专项空间规划要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,通过空间

开发强度与用途的管制,实现空间有序开发保护和顶

层设计[1]。海洋是重要的国土空间,近年来,各类空

间规划涉海内容不断增加,如何协调各类规划的关

系,形成科学的海洋空间治理体系,是海洋生态文明

建设和海洋综合管理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。

1 国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政策与实践

1.1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相关政策与技术要求

党的十八大提出了“五位一体”建设生态文明

的战略目标,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

高度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

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提出“建立空间规

划体系,划定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,

落实用途管制”。明确了空间规划作为引导空间资

源合理配置的指南,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改

革举措之一。从2013年年底开始,国家先后在《生

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

明建设的意见》《“十三五”规划建议》《省级空间规

划试点方案》《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

若干意见》、十九大等一系列重要改革文件中部署

推进空间规划体系改革(图1)。空间规划体系改革

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,通过构建

全国统一、相互衔接、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,着

力解决空间性规划重叠冲突、部门职责交叉重复、

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等问题[2-3]。

根据《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》,省级空间规划

试点的技术路线可以概括为“先布棋盘、后落棋

子”。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,科学划定城镇、农

业、生态空间以及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

镇开发边界(简称“三区三线”);把各部门分头设计

的管控措施,加以系统整合,与“三区三线”协调配

套共同形成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的“棋盘”。落实

图1 国家层面多规合一政策文件时间脉络

好国土空间开发强度管控和主要控制线,并按照一

定的规则和次序,将各级各类空间性规划作为“棋
子”有机整合落入“棋盘”,共同绘出空间发展的“一

张蓝图”。可以看出“多规合一”的空间规划的核心

是划定“三区三线”,其他空间性规划在此基础上进

行空间的进一步细化和落实;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

不仅不会替代其他空间性规划,而且还要通过各部

门的规划,强化对国土空间的有效管控,这也是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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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放权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。

1.2 国土空间规划实践进展

为落实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相关战略要求,2014
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

源部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部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住

建部在全国确定了28个市县(包括大连旅顺口区、

浙江嘉兴市、福建厦门市3个沿海市、县)开展“多规

合一”试点工作。2017年1月,国务院印发《省级空

间规划试点方案》,要求在市、县“多规合一”的工作

基础上,在海南、宁夏、吉林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河

南、广西、贵州等开展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工作。

目前已经开展“多规合一”和省级空间规划试

点工作的地区,从体系架构看,普遍采取了1+N模

式,即通过编制1个“多规融合”的国土空间综合规

划为统筹,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、环

境保护规划等 N个专项规划为支撑的空间规划体

系[4]。将多规融合的国土空间规划作为现有各部门

规划的上位规划,统一规划期限、统一基础数据、统

一用地分类、统一目标指标、统一管控分区、统一协

调机制。在大统一下各部门通过编制专项规划进

一步完善、深化、细化[5-6]。在这个统一的空间规划

体系中,侧重整合陆域各专门规划的空间管控要

素,避免叠加错位。在试点中,涉及海洋部分一是

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,编制建设用海规划或海洋功

能区划专篇;二是将“三区三线”的空间划分和管制

约束扩展到海洋,但并不取代海洋功能区划。

2 海洋空间规划的特殊性

海洋是重要的国土空间,海洋的空间规划,同

样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必须纳入

统一的规划目标、管制要求、核心内容和空间基准

体系。但海洋空间规划又不同于土地、城市、林业

等其他部门专项规划。在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中,

重点是整合陆域各空间规划的空间管控要素,避免

叠加错位,解决规划间互为掣肘、审批多头[7-8]等

问题。

海洋与陆地国土相比是相对分隔和独立的部

分,海陆自然属性和利用状况都存在本质区别。海

洋是一个整体的、系统的、复合的生态空间,其资源

具有流动性和立体性的特点,动态变化强,没有陆

地上的明确边界,区域差异性相对陆域很不显著,

海洋的空间规划分区和分类在空间尺度、类型、管

控要求等相应与陆域有较大差异。海域的行政区

管理相对陆域弱化,整体开发程度低,市、县主要的

规划区域在近岸,离岸大部分海域的规划和管理应

由省级和国家统筹。正是由于以上原因,海洋空间

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具有特殊性。《全国主

体功能区规划》中明确:海洋既是目前我国资源开

发、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,也是未来我国实现可持

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。鉴于海洋国土空间在全

国主体功能区中的特殊性,国家有关部门将根据本

规划编制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,作为本规划的

重要组成部分,另行发布实施。《自然生态空间用

途控制办法(试行)》也明确,鉴于海洋国土空间的

特殊性,海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相关规定另行制

定。因此,海洋空间规划与陆域专项规划是互补衔

接关系,不存在内容和区位上的叠加。在统一的规

划体系中,海洋空间规划应作为同级空间规划的海

域部分,同步另行编制,具有相对独立的定位和实

施管理程序,不能完全融入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、

市、县空间规划或被空间规划取代。

3 海洋空间规划的改革方向

3.1 现有海洋空间规划体系

目前,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编制的海洋空间类

规划主要包括:《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》《海洋功能

区划》《海岛保护规划》《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

划》以及《港口规划》等涉海专项空间类规划,规划

内容均涉及空间的布局与安排,均具有不同层面的

法律和法规效力。

2015年8月20日,国务院印发了《全国海洋主

体功能区规划》,规划年限5年。2017年年底,辽

宁、天津、山东、广东等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已发布

实施,其他沿海地区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审查

基本完成。“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”是国家生态文

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,以县域海域空间为基本单

元,确定海域主体功能,并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

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,以实行分类分区指导和

管理,构筑科学、合理、高效的海洋国土空间开发格

局,但在实施管理层面缺少系统的空间规划内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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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[9]。分类标准包括优化开发、

重点开发、限制开发、禁止开发4类主体功能定位。

“海洋功能区划”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

用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组织

编制和实施,在内容上以安排海洋开发保护的空间

布局为主,基本不做时序安排,目的是规范海域使

用和海域审批,是海域管理的具体依据。规划年限

10年,从1989年至今,开展了3轮海洋功能区划编

制工作,建立国家省、市(县)三级规划体系。分类

标准包括农渔业区、港口航运区在内8个一级类,以

及进一步细分的22个二级类。

“海岛保护规划”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

护法》编制,有居民海岛、无居民海岛、特色利用3类

海岛。是从事海岛保护、利用活动的依据,规划强

调系统 规 范 海 岛 生 态 保 护 和 无 居 民 海 岛 使 用。

2012年《全国海岛保护规划》公布实施,辽宁、山东、

广东、福建、广西、海南、浙江等沿海地区相继制订

了省级海岛保护规划。

“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”依据《海岸线保

护与利用管理办法》,将海岸线划分为严格保护岸

线、限制开发岸线和优化利用岸线3种类型,实施分

类分段管理。规划以海岸带功能为基础,考虑岸线

两侧海域和陆域的保护与利用,重点解决海岸带保

护与利用的陆海统筹问题。其他涉海专项规划是

以某一涉海特定空间为对象编制的规划,是空间顶

层规划在特定领域的延伸和深化。2017年2月,国

家海洋局批复广东作为全国首个开展海岸带规划

编制试点省;2017年10月《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

与利用总体规划》发布。

3.2 海洋空间规划改革方向

海洋空间规划必须被置于治理现代化的背景

中去认知,未来海洋空间规划应当以国家制度、国

土治理、永续发展为导向,以海洋主体功能区为基

础,将“优化‘三生’”作为规划的核心任务,将“三条

底线”作为规划的关键界限,将“自然资源空间管

制”与国土综合整治作为规划的实施抓手,“在统一

理念、目标和共识下”协调各项涉海规划,依托统一

的空间平台,制定海洋发展战略,明确“保护底线”

和“发展极限”,优化生产、生态和生活空间。

在当前,将现有的海洋空间规划体系完全打

破,建立一个全新的海洋空间顶层规划,存在着法

规和技术方法等多重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和困难。

因此,采取渐变的规划编制方法较为现实。从法理

地位和制度保障来看,大部分海洋区域规划以及相

关生态环保规划的推进主要依据中央文件,缺乏明

确的法律保障,规划的实施主要依据是单一的行政

手段;海洋功能区划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

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共同确

定的我国海洋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,是我国海洋空

间开发、控制和综合管理的整体性、基础性、约束性

文件,经过近30年的实践,已形成了完备的技术方

法与实施管理体系。以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作为

海洋空间规划的顶层规划,以海洋功能区划为主

体,建立“纵向协调、横向衔接”的“多规合一”海洋

空间规划体系较为切实可行[10]。

在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,海洋功能区划

与同级空间规划在空间管制目标、管制要求和空间

基准等方面具有相对的统一性。海洋功能区划的

作用与同级的空间规划一致,核心是通过海洋空间

开发与保护用途的管制,实现空间有序开发保护和

顶层设计,是实施海洋生态空间治理、统筹协调涉

海行业的海洋空间需求和优化海洋资源开发保护

的空间布局的基础。涉海渔业、港口、旅游等其他

规划与陆域土地、城市、林业等规划相对应,是海洋

各行业的专项规划,必须在海洋功能区划的约束下

进一步细化(图2)。

3.3 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对海洋功能区划的要求

在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中,海洋功能区划从期

限、目标、层级、实施管理、分类、空间规划基准等均

要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和完善,才能适应国土空间治

理体系现代化要求。

(1)区划期限。在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中,要

求海洋功能区划的期限与本行政区空间规划相一

致,而不再是海洋部门单独按照海洋功能区划管理

自成体系。

(2)区划层级体系。省级空间规划强调“三区

三线”的约束框架,市、县层面强调土地、城市等相

关规划的融合和统一,精细和深化,同时土地、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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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我国海洋空间规划体系构想

等规划也是在市县级才有明确的规划图件与分区

落地。在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中,海洋功能区划的

层级体系要改变目前以省级为主体的局面,应以

市、县级为主体,省级侧重“三区三线”约束和规模

比例控制。

(3)区划陆海统筹。以往的海洋功能区划陆海

统筹内容的体现较少。在统一规划体系中,规划的

基础底图要统一,“三区三线”控制要素要陆海统

筹,沿岸海洋功能区的设置要更多考虑陆域的功能

服务、支撑和衔接。一方面,要统筹城镇建设区的

扩展、城镇生活空间、港口交通用地、陆源污染物扩

散等功能需求;另一方面,要强化对陆域开发活动

的限制措施,如建筑后退线、陆源排污、自然岸线保

护等。

(4)区划的内容体系。构筑以“三线”为核心的

空间管控模式,一方面,统一的省、市(县、区)级空

间规划纳入了海域“三区三线”的内容,功能区划的

内容必然要在“三区三线”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

化和深化;另一方面,统一的空间规划更强调空间

的约束和保护边界控制,海洋功能区划的重点和核

心要倾向于在“三区三线”控制下的,海域用途管控

规则和措施,分区内容应相对弱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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